淮山镇办〔2025〕10号

转发《关于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和第四季度安全

生产工作的提示函》的通知
各村、社区，镇属有关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切实做好节日期间和第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，现将《关于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和第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的提示函》（淮八安办函〔2025〕19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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